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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于2026年5月15日、5月18日、5月19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及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 业绩下滑风险： 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28.19%，

2026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29.42%，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业绩下滑风险。

●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5日、5月18日、5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根据中证指数官

网发布的公开数据，截至2026年5月18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22.76，显著高于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滚动市盈率75.73。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6年5月15日、5月18日、5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预计将

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

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和涉及热点概

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业绩下滑风险

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28.19%，2026年第一季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29.4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业绩下

滑风险。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5日、5月18日、5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根据中证指数官网发布的公开数据，截至

2026年5月18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22.76，显著高于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滚动市盈率

75.73。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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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6年5月18日，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召开2025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公司总股本

651,544,1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2,

577,207.80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或参与分配

的股数发生变动，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因公司完成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

作，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以公司最新总股本654,504,156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

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调整后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红利32,725,207.80元。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54,504,1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

2、除权除息日：2026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386 吴涵渠

2 00*****308 赵旭峰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发生派息等影响公司股票价格事项

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公司将相应

调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咨询事项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10楼

咨询联系人：杨扬、陈丽暖

咨询电话：0755-26719889

传真电话：0755-2671989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2026/5/20

星期三

B037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154� � � � � � �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26-017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志泽先生

（3）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双塔路2299号报喜鸟研发大楼四楼会议室。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26人，代表股份586,450,6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0.186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557,840,09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257%；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

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20人，代表股份28,610,5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1.9605％；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

且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含5%，下同）共221人，代表股份28,610,6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605%。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方式以现场和网络表决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262,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0%；反对11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22,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39%；反对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5%；弃权6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6%。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238,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8%；反对142,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弃权6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398,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80%；反对1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8%；弃权6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3%。

3、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25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3%；反对11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7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12,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83%；反对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5%；弃权7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2%。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087,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0%；反对33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247,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98%；反对3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07%；弃权2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5%。

5、审议通过《关于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134,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0%；反对289,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4%；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294,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38%；反对2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29%；弃权2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3%。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263,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1%；反对11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6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23,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67%；反对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5%；弃权6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8%。

7、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同意586,199,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2%；反对225,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弃权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359,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31%；反对2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5%；弃权2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5%。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吴志泽先生、吴

跃现女士、吴利亚女士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15,385,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0%；反对44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4%；弃权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124,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24%；反对4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98%；弃权4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8%。

9、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5,932,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6%；反对416,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0%；弃权10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092,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881%；反对4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44%；弃权10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6%。

10、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78,698,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81%；反对7,667,05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4%；弃权8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58,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9032%；反对7,667,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979%；弃权

85,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8%。

11、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英文名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同意586,306,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5%；反对11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66,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74%；反对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5%；弃权2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见证律师：张乐天、丁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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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

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7日(星期三)上午 0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20日(星期三)至05月2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qb@daneng.cc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分别于2026年4月23日、2026年4月28日发

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

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5月27日(星期三)上午09:00-10:00举行

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7日（星期三）上午 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王勇

总经理：刘衍卉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静

财务总监：张代斌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05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0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20日(星期三)至05月2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qb@daneng.cc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32-86625751

邮箱：zqb@daneng.cc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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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0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6月10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胶北办事处工业园达能路3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0日

至2026年6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

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7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注：本次股东会还将听取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和2026年度高管薪酬方案。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2026年4

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予以披露。公司将在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

载《青达环保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4、6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王勇、刘衍卉、张连海、李蜀生、朱君丽、姜昱、姜柯、青岛顺合融达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501 青达环保 2026/6/4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地点

登记时间：2026年6月8日9：30到11：30，14：00到16:00

登记地点：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附件一）、法人股东

单位的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至公司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或者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

效证件、证明进行登记；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附件

一）、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应在2026年6月8日16: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静

联系电话：0532-86625751

传真：0532-86625238

电子邮箱：zqb@daneng.cc

通讯地址：青岛市胶州市胶北工业园达能路3号

邮编：266313

（二） 本次股东会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及交通费用。

（三）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资料原

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6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7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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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750号）。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浩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46人， 代表股份714,384,0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31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64,730,0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3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42人，代表股份149,654,0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78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42人， 代表股份50,971,59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51,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41人，代表股份50,920,1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8717%。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表决结果

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713,947,2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9%； 反对

38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弃权56,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534,7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30%；反对38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3%；弃权56,4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713,947,4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9%； 反对

37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弃权57,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534,9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34%；反对37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39%；弃权57,4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713,925,1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8%； 反对

40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弃权5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512,6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97%；反对40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9%；弃权5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4%。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713,959,4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6%； 反对

38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弃权36,2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546,9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69%；反对38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20%；弃权36,2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713,957,4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3%； 反对

3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弃权33,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544,9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30%；反对3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4%；弃权33,9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内部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713,903,0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7%； 反对

44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8%；弃权39,2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490,5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63%；反对44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8%；弃权39,2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并补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713,856,7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2%； 反对

48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5%；弃权38,0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444,2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55%；反对48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9%；弃权38,0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表决结果：方先明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1.选举李军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712,436,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9,023,8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787%。

2.�选举徐义军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712,430,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9,017,7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668%。

表决结果：以上2个子议案均获通过，李军先生、徐义军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公

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璐、卢垚冰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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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刘浩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3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3人，其中董事徐义军先生、李

平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补选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补选王学华先生（独立董事）、李军先生为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批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批准独立董事魏云锋先生（会计专业人士）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会前，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了审议，审计委员会委员一致同意推

举魏云锋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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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三楼董事会议室（地址：广

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向西东区路17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0,912,18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0,912,1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168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16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飞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公司总经理WANG� HAI先生、董事会秘书兼

副总经理杨明辉先生、财务总监易伟桃先生、副总经理陈园园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910,436 99.9971 778 0.0012 971 0.001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910,436 99.9971 778 0.0012 971 0.0017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910,436 99.9971 778 0.0012 971 0.0017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80,751 99.9581 778 0.0186 971 0.0233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910,436 99.9971 778 0.0012 971 0.001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910,436 99.9971 778 0.0012 971 0.001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3,458,031 99.9494 778 0.0224 971 0.0282

4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3,458,031 99.9494 778 0.0224 971 0.0282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3,458,031 99.9494 778 0.0224 971 0.02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会议对议案3、4、6进行了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的议案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4的关联股东刘飞、何玉姣、东莞市

盛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东莞市易指通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莹莹、肖雅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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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92号扬子江健康大厦B座12层-视频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766,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78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采取现场加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

事长罗衍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穆雅斌女士出席了会议；总裁潘欣欣、副总裁顾彬先生、副总裁贾延

广先生、副总裁李建新先生、财务总监王晓颖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653,600 99.9069 96,300 0.0797 16,100 0.013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651,400 99.9051 98,500 0.0816 16,100 0.013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663,700 99.9153 86,200 0.0714 16,100 0.013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648,600 99.9028 111,700 0.0925 5,700 0.004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660,400 99.9126 89,500 0.0741 16,100 0.013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05,300 99.1516 116,300 0.8061 6,100 0.0423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653,700 99.9070 106,200 0.0879 6,100 0.0051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664,700 99.9161 85,200 0.0705 16,100 0.013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497,900 80.9199 111,700 18.1537 5,700 0.9264

5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509,700 82.8376 89,500 14.5458 16,100 2.6166

6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492,900 80.1073 116,300 18.9013 6,100 0.9914

7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503,000 81.7487 106,200 17.2599 6,100 0.9914

8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

章程》的议案

514,000 83.5365 85,200 13.8469 16,100 2.616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勋非、孙佳琪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